商品房共有共用部位明细表



	幢号
	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（本幢）
单位：平方米
	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

单位：平方米
	公共配套建筑（部位）
单位：平方米

	1、 B—A号楼

	 整幢共用：报警室：8.04㎡；电井：52.64㎡；水暖井：72.83㎡；外墙：139.63㎡；走道：46.13㎡，电间：31.32㎡。

合计：350.59㎡
	商业2共用过道：499.32㎡，门厅24.35㎡，梯417.59㎡，风机房10.94㎡，合计：952.2㎡
	4层共用门厅12.03㎡；梯：118.71㎡；过道：212.11㎡；卫生间：42.88㎡合计385.73㎡
	3层共用过道：199.48㎡；卫生间：42.88㎡；合计：242.36㎡
	合计：2730.31平方米
	 
	

	
	
	2—7层共用梯：266.47㎡；2—7层共用风机房：12.54㎡；2—5层共用门厅8.28㎡；

合计：287.29㎡
	1—3共用梯：261.53㎡
	2层共用过道：207.73㎡；卫生间42.88㎡；合计：250.61㎡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说   1、计入（本幢）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其建筑面积已分摊至购房者的共有共用面积中，购房者拥有共有产权。
                 2、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，产权归全体购房者，购房者享有使用权。但不予颁发房屋所有权证。
            明   3、公共配套建筑（部位）是开发商根据总体规划需求而建，在不改变用途下，开发商享有使用、收益权利。


                 4、此面积为暂测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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